南京大学指导性教学计划调整申请表

院（系）
	课程名称
	
	课程编号
	

	开课学期调整

	原开课学期
	
	现开课学期
	

	学时/学分调整

	原学分/学时
	
	现学分/学时
	

	其他调整

	调整内容
	

	调整缘由 
	（如涉及学时学分、课程类型、准入准出标准、课程体系整体调整等，请加附本院系教学委员会集体讨论意见，教学委员会主任需签名）

	教学院长（主任）签字
	
	单位公章：

	教务处审核意见
	
	处长签字：

单位公章：


备注：该表格一式两份（可复印），原件留教务处归档。

